
— 1 —

附件 1

玉溪市“十四五”基础教育学校布局规划

基础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公益性

事业，是必须优先发展的基本公共事业，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性事

业。“十四五”是玉溪市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推动基础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根据国家、省、市

有关决策部署和规划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划方案。

一、规划依据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

2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

意见》（国办发〔2012〕48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

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3〕

91 号）、《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云南教育现代化 2035》、《玉

溪教育现代化 2035》以及相关措施方案、《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

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

准》(建标〔2008〕109 号)、《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

（云教〔2016〕7 号）、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玉溪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二、规划原则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结合《玉溪教育现代化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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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城镇化进程、学生数量变化及流动等各种因素，考虑本

地各类教育发展状况及趋势，科学制定学校布局和发展规划；

（二）突出重点、规模适当。重点加强中心城区、人口集中

县（镇）学校布局，按常住人口每 5000 人、10000 人、20000人

分别设置幼儿园、小学、初中的要求，考虑近期目标、中期目标、

远期目标相结合。以县级为单位，科学合理测算在校生规模；

（三）就近入学，均衡发展。处理好提高质量和方便就学的

关系，城区按服务半径幼儿园就近、小学 500 米、初中 1000 米

的范围设置学校，农村学校宜撤则撤、宜并则并，学校的增设和

撤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四）立足现实，适度超前。根据玉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趋势，坚持立足现实，适度超前原则，不断改善现有办学条件和

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五）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按照均衡发展的原则，统筹教

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均

衡发展，全面加强学校现代管理，促进教育规模、结构、质量、

效益有机统一，协调发展。

三、现状分析

（一）基础设施条件现状

2020 年，全市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占地 1.4 万亩，校舍建筑面

积 450.39万平方米，生均占地 29.45平方米（全省 27.63平方米），

生均校舍面积 14.08 平方米（全省 11.27 平方米），生均运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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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8.88 平方米（全省 8.26 平方米），三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全市学前三年儿童毛入园率为 94.05%，小学学龄儿童入

学率为 99.9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9.76%，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达 95.85%。

（二）学校布局规划建设中存在问题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始终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加大教育

投入，通过实施各类教育专项工程，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但是，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率的快速推进，全市城镇化水

平从 2016 年的 48.91%上升到 2020 年的 53.82%，但中心城区学

位没有得到明显增加，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教

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规划不到位，导致了“城市挤，农村空”现象。一

直以来，各级政策均向农村倾斜，各类教育专项工程重点支持农

村，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村学位保障充足。但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城

区学校未能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使用，导致“城市挤，农

村空”现象。出现了“学前教育上公办园难，义务教育上中心城

区学校难，普通高中进优质学校难”三难问题。

二是由于土地供应不及时、资金保障不到位等原因，致使规

划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推进缓慢，未能在“十三五”期间如期完成，

加剧了“城市挤、农村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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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位需求情况分析

1. 全市人口变化情况分析。从人口自然增长变化情况看，

玉溪人口从 1980 年的 159.66 万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224.95 万人

（其中：红塔区中心城区 36.96 万人），从 2011 年至 2020 年期

间，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 5.35‰。考虑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

昆玉同城化等规划对人口规模的影响，参照《玉溪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 年）》，综合预计 2025 年玉溪市常住人口预计

将达 255 万人，其中：红塔区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将达 50 万人。

2. 城镇人口变化情况分析。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全市城镇

化率从 48.91%提高到 53.82%，年均递增近一个百分点，考虑滇

中城市群发展规划、昆玉同城化新增人口将集中在城镇，预计到

2025 年，城镇化率将达 65%，城镇人口将达 166万人。

3. 学位情况分析。从历年在校学生变化情况看，2009 年到

2020年 11年期间，小学在校学生从 197467人减少到 142944 人，

年均递减 2.51%，初中在校生从 94706 人减少到 69837 人，年均

递减 2.39%。受人口政策、经济活跃因素的影响，在校生减少趋

势预计 2021 年止跌后呈小幅回升并基本稳定。

从人口出生情况看，“十三五”期间正常年份每年出生 2.1-2.2

万人，受二孩政策的影响，2016-2018年每年出生 2.6-2.8 万人，

2019 年回归到 2.14 万人。具体情况见《玉溪市 1-16 岁户籍人口

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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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玉溪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的人口规模、

户籍适龄人口数，按城镇每万人 2000 个学位需求测算，城镇学

位需求 33.2 万个，农村学位计实规划，需求 8.9 万个。到 2025

年玉溪市学位总需求数为 42.1 万个，其中红塔区中心城区学位

需求 10 万个。

四、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规划目标

通过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整合优质资源，优化农

村学校，扩大中心城区办学规模，落实城镇住宅小区配套教育资

源相关政策，增加公办幼儿园，扩大中心城区义务教育资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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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学位，优化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到 2023 年，扩建 10 所幼儿园，

预计增加公办学位 4521 个，解决学前教育入公办园难；新建（改

扩建）15 所中小学，增加中心城区学位 11736 个，解决义务教

育入中心城区学校难；整合高中教育资源 ，解决高中教育入优

质普通高中难的问题。到 2025 年彻底解决中心城区教育资源不

足问题，基础教育发展达到全省领先水平。

继续优化学校布局，提高教育发展水平，到 2035 年，实现

教育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好服务于

玉溪社会经济发展。

（二）规划布局任务

1. 全市规划情况。十四五期间进一步优化校点布局，规划

撤销 87 个附设学前班、新建（或新增）123 所幼儿园，撤并 77

所小规模学校、新建 10 所小学，新建 4 所初级中学、5 所普通

高中（含 1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新建 1 所特殊教育学校。

到 2025 年，全市规划各类学校 1096 所，规划学位 430090

个，其中：幼儿园 527 所 85892 个，小学 439 所（不含 15 个小

学教学点）173307 个，普通初中 88 所 85091 个，普通高中 27

所（含 6 所完中、1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55560 个，职业中学

13 所（含 3 所中专）29690个，特殊教育学校 2 所 5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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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县（市、区）中心城区规划情况

红塔区（包括市直）：改造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老校区办小学、

玉溪少体校老校区办幼儿园，改造玉溪卫生学校老校区扩建玉溪

一小、玉溪四中，新建高新区实验小学、高新区实验中学、高铁

新城小学、高铁新城中学、科创城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山头

幼儿园、大营幼儿园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202 所中小学幼儿

园，可提供 127658 个学位，其中：新增 26411个学位。

江川区：新建大街第二中学、大街第二小学、江川区第二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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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江城第二幼儿园、大庄幼儿园，改扩建大街中学、大街小

学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53所中小学幼儿园，可提供 29060 个

学位，其中：新增 4841 个学位。

澄江市：新建（迁建）抚澄小学、万海小学、广龙小学、立

昌小学、七江小学、孤山小学、星空小学、凤麓幼儿园、抚澄幼

儿园、万海附属幼儿园、广龙小学附属幼儿园、养白牛幼儿园、

立昌幼儿园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65 所中小学幼儿园，可提供

32805 个学位，其中：新增学位 13380 个。

通海县：新建新区小学、秀麓融城幼儿园，改扩建秀山二小

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40 所中小学幼儿园，可提供 28958 个学

位，其中：新增 8157 个学位。

华宁县：新建宁州中心幼儿园，改扩建华宁三中、华宁四中、

宁州示范小学、右所小学、甸尾小学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17

所中小学幼儿园，可提供 15563 个学位，其中：新增 4028 个学

位。

易门县：新建易门县第二幼儿园、西环路幼儿园、曾所幼儿

园，改扩建易门一中、方屯中学、方屯小学、中屯小学等学校。

预计 2025 年有 16 所中小学幼儿园，可提供 14670个学位，其中：

新增 4388 个学位。

峨山县：新建双江二小、峨山县第二幼儿园，改扩建双江中

学、双江小学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9 所中小学幼儿园，可提

供 11604 个学位，其中：新增 3655 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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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新建新平县第三幼儿园、新平县青宸幼儿园，改扩

建新平县第一中学、新平县第三中学、新平县第一小学、新平县

第二小学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20 所中小学幼儿园，可提供

22270 个学位，其中：新增 8411个学位。

元江县：新建元江县第四中学、大水平幼儿园、南洒幼儿园，

改扩建元江县第一中学、元江县第二中学、元江县第三中学、元

江县第四小学、元江县第一幼儿园等学校。预计 2025 年有 30 所

中小学幼儿园，可提供 26275个学位，其中：新增 8696 个学位。

（三）建设规划任务

十四五期间规划实施 513 所学校（幼儿园）建设，规划新征

土地 229.84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227.21 万平方米、运

动场地 177.09 万平方米，以及附属设施和设施设备，规划投资

122.86亿元。

学前教育：新建（迁建）58 所幼儿园，改扩建 79 所幼儿园，

规划新征土地 29.31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36.35 万平方

米，规划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15.95 万平方米，以及附属工程和设

施设备，规划投资 18.24 亿元。可增加学位 2.08 万个，基本解决

入公办园难的问题。

义务教育：新建（迁建）11所小学、4 所初级中学，改扩建

325 所中小学，规划新征土地 126.78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

积 95.74万平方米，规划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124.65 万平方米，以

及附属工程和设施设备，规划投资 54.37 亿元。办学条件得到进



— 10 —

一步改善，设施设备齐全，可增加学位 4.11万个。

普通高中教育：新建 1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3 所普通高中，

改扩建 19 所普通高中，规划新征土地 44.02 万平方米，规划校

舍建设面积 63.76 万平方米，规划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26.27 万平

方米，以及附属工程和设施设备，规划投资 32.71 亿元。可增加

普通高中学位 1.72万个。

职业（特殊）教育：新建 3 所，改扩建职业学校 10 所，规

划新征土地 29.73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31.36 万平方米，

规划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10.22 万平方米，规划投资 17.54 亿元。

实现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标准，真正服务于乡村振兴行动，

服务于玉溪经济社会发展。

五、规划资金和年度计划

2021—2025 年计划投资 122.86 亿元实施 513 所中小学幼儿

园建设。其中：

2021 年计划投入资金 15.77 亿元，新建、改扩建 73 所学校。

规划新征土地 24.83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27.07 万平方

米、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23.38万平方米，规划采购设备 2.54 亿元

（包括教育工作会提出的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改造成幼儿园、

红塔区北城大营幼儿园、红塔区山头幼儿园、江川区第二幼儿园、

江川区大庄幼儿园、华宁县宁州中心幼儿园、新平县第三幼儿园、

玉溪体校老校区改造小学、红塔区黑村小学、玉溪师范学院附属

高新实验小学、玉溪卫生学校老校区改造、澄江市凤山小学、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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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立昌小学 、峨山县双江二小、新平县第一小学、元江县第

一小学等 16 所学校的建设任务）。

2022 年计划投入资金 14.64 亿元，新建、改扩建 74 所学校，

规划新征土地 29.92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29.06 万平方

米、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30.93 万平方米，规划采购设备 1.71亿元，

（包括教育工作会提出的新建易门县第二幼儿园、通海县新区小

学、易门县第一中学、新平县第四小学、新平县第三中学、元江

县第四小学等 6 所学校的建设任务）。

2023 年计划投入资金 10.34 亿元，新建、改扩建 54 所学校，

规划新征土地 18.58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18.03 万平方

米、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15.42 万平方米，规划采购设备 1.21亿元，

（包括教育工作会提出的新建澄江市凤麓幼儿园、通海县融城幼

儿园，改扩建新平县第二中学等 3 所学校的建设任务）。

2024 年计划投入资金 36.76 亿元，实施 225学校建设。规划

新征土地 55.37 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69.63 万平方米、

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57.12 万平方米，规划采购设备 3.95亿元。

2025 年计划投入资金 45.35 亿元，实施 87 所学校建设。规

划新征土地 101.14万平方米，规划校舍建设面积 83.42万平方米、

运动场地建设面积 50.24 万平方米，规划采购设备 5.4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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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规划引领。布局规划与项目建设工作政策

性强、涉及面广，各级党委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必须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将学校布局规划与项目建设工作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计划，列入政府工作重要议程，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协

调解决布局调整中的重大问题，扎实推进。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学校布局工作，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规委会要严格审核、把关，

不满足学校布局的规划不允许实施。

（二）明确责任，加大统筹。落实“市级指导，以县为主”

的工作机制。市级做好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规划与项目建设工作

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工作；县级负责区域内的学校布局规划与项目

建设工作，完成学校布局规划与项目建设规划方案的制定、评审、

论证、报批、实施等各项工作。

（三）突破难点，多渠道筹措资金。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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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学校建设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提供土地，配套政策

等条件引进社会资金，按属地原则，以县级为主负责实施，市级

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同时将配套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并按项目进度及时足额拨付。非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通过财政资金

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国有企业参与投资，采取合作办学，小区

配建等多种模式多渠道解决。

（四）优先发展，强化要素保障。健全教育优先发展的落实

机制，认真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严格执行划片招生制

度。依法落实城镇新建居住小区配套建设教育设施，老城区改造

配套学校建设不足和未达到配建标准的小规模居住小区，由当地

政府统筹配建。在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征用、土地调规等过程中

优先满足学校建设用地。对引进办学的企业在办学主体、办学模

式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自主权，在税收政策、营商环境等方面给予

一定优惠条件。

（五）加强引导，认真做好群众工作。坚持以人为本，认真做

好群众思想工作，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加大宣传力度，引

导社会舆论，让群众充分理解学校布局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争取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在确定布局规划方案前，充分听取和

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一、规划依据

